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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 
 

青西新管办发„2018‟133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关于印发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 
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鼓励办法的通知 

 

 

各大功能区管委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管区，管委各部门，区直各单

位，驻区各单位： 

《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鼓励办法》已经管委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

彻执行。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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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新区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鼓励办法 

 

为进一步吸引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新区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促进我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集聚发展，做大做

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根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快

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人社部发„2014‟104 号）、山东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鲁人社发„2014‟4号)文件精神，结合《关于实施“梧桐

树”聚才计划的若干政策》(青西新人组„2018‟1 号)文件有关

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入驻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且无违法违纪、无不良信誉记录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经产业园管理部门认定或评估同意后方可入驻

产业园。 

（一）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或机构优先入驻，主要

包括：业内权威机构发布的世界年度人力资源服务 100 强企业、

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务 50强企业。 

（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评选认定的国家级人力资源诚

信服务示范机构，经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评选认定的省级

人力资源服务业十强机构、人力资源服务业十大品牌和人力资源

诚信服务示范机构。全国其他地区评选认定的省级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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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三）经青岛市评选认定的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业十强机构、

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构。 

（四）从事考试、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源产业相关业务的大

型优质服务机构。 

（五）年度经营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的派遣类、服务外包类

人力资源企业；年度经营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薪酬服务、猎头、

管理咨询、人才素质测评及其他类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六）具有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趋势的新业态、新技术、新

产品、新服务的新注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经产业园项目评审通

过后方可入驻。 

（七）法律服务、财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活动策划等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经产业园评审同意后，可免费使

用园区提供的固定服务窗口开展业务。 

（八）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相关协会、联合会、商会等机构，

经产业园评审通过后方可入驻。 

二、扶持政策 

新注册的入驻企业年缴纳税收新区实得财力部分达 10 万元

（含 10 万元）—50 万元的，五年内前两年分别按照 80%、70%

的比例给予补助，后三年每年按照 60%的比例给予补助。50万元

以上的（含 50 万元），五年内前两年分别按照 90%、80%的比例

给予补助，后三年每年按照 70%的比例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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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服务 

（一）对园区各类人才，凡符合人才公寓申请使用条件的，

可享受新区同等政策待遇。 

（二）采用多种方式为入驻企业提供项目审批、工商注册、

税务、财务、补贴（奖励）资金申请等各项手续办理服务工作。 

（三）园区服务平台为入驻企业在就业、社保、人才、外国

专家等方面提供直通车式服务。 

（四）为入驻企业提供商机洽谈、项目推介、商务运营、人

才培养、成果交流、综合保障等公共服务及平台。 

四、资金保障 

（一）补贴标准：新区每年视成效给予园区运营补贴，奖补

期限 3年,补贴用于扶持园区人力资源企业发展。 

达到以下目标每年补贴 100万元：第一年度，园区新引进人

力资源产业及相关业务企业和机构不少于 20 家，新增实现纳税

总额不低于 500万元；第二年度，园区新引进人力资源产业及相

关业务企业和机构不少于 30 家，新增实现纳税总额不低于 800

万元；第三年度，园区新引进人力资源产业及相关业务企业和机

构不少于 50 家，新增实现纳税总额不低于 1000万元。达不到上

述目标，每年给予补贴 50万元。 

（二）补贴申请：每年 3 月份，园区就发放上一年度运营补

贴向区人社局提出申请，需同时提供园区年度工作总结、入驻企

业清单、园区与入驻企业签署的合同或协议、入驻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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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纳税证明等材料。 

（三）补贴发放：区人社局负责人力资源产业及相关业务企

业和机构的认定、各项资金预算、申请及审核、兑付，区财政局

负责资金审批拨付。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二）园区的重大事项可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办理。 

（三）本办法自 2018 年 12月 5 日起，到 2023 年 12 月 4 日

止，有效期 5年。 

（四）同一企业在新区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享受新

区同类型奖励、补助等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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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工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委 

办公室，区人武部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18年 12月 5日印发 




